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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开发协议书 
 

甲方：  

 

乙方：国家新药筛选中心 

 

        甲方委托乙方免费筛选其提供的化合物样品，并且将样品留样放入国家新药筛选中心样

品库中，该批样品经乙方在                                                                                 药物筛选模型进

行生物活性测定，确认              个化合物显示良好活性（详见附件）。鉴于甲乙双方均有对

上述化合物进行深入研究开发的意愿，通过友好协商，就有关后续工作和知识产权事宜达

成如下协议。 

       

1、 与上述附件中所列化合物及其生物活性相关的知识产权为双方共同所有。涉及专利

文本署名权时，化合物相关专利，甲方为第一发明人，生物活性测试方面相关专

利，乙方为第一发明人。 

2、 基于上述化合物结构的优化改造和生物活性测定工作，由双方分别完成。涉及药物

化学研究的经费由甲方承担；涉及生物活性研究的经费由乙方方承担。 

3、 由实施本项目所产生的所有研究成果归双方共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时，作者应包

括甲乙双方相关的参与人员，化学方面论文以甲方为第一作者，生物方面论文以乙

方为第一作者。任何一方在未会知他方的情况下，不可单独发表论文或会议报告。

一旦草稿拟就，应及时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另一方必须在接到通知后的二十个工

作日内对是否同意发表等问题作出明确答复。 

4、 双方将共同努力实现本项目研究成果的技术转让，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收益由双方对

等分配。 

5、 未经双方共同书面同意，任何一方无权以本项目内容与第三方开展合作。双方根据

本项目内容分别申请并获得的国家或地方科研基金资助由各方自行支配；双方共同

申请并获得的国家或地方科研基金资助由双方协商分配。 

6、 双方各自委派两人成立协调小组，负责本项目的实施、进度追踪、专利申请、论文

发表和成果转让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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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如相似的研究成果已由第三方发表或公布，发现方应立即通

知另一方，双方共同商讨对策，并按个案处理善后。 

8、 保密条款。在本协议期限内接受保密信息、专有信息或商业机密的一方应：（1）

保守相关保密信息的秘密；（2）不得向任何人或机构披露该保密信息，但向为履

行职责而需要知道该保密信息的接受方雇员、顾问、代理人等披露或在征得披露方

的同意后向第三者披露的情况除外；（3）不得将该保密信息付诸与上述合作研究

项目无关的任何用途；（4）所有保密信息应以文字形式体现并在相关文件上予以

标明。 

9、 任何一方出现违约情形，则视为自动放弃本协议所规定的权益，并不再享受获得本

项目研究成果转让的收益。 

10、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12、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为自签署之日起五年。 

 

（以下无正文）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见证人（签字）： 

 

年     月      日 

 

 


